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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志愿者申请参与国外志愿服务的相关流程，强化团组织对志愿者的有效管理，使我校志愿者在海外活动中更好地保障自身权益、顺利开展志愿服务，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国际志愿者，是指出于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参与官方组织或非盈利性机构组织的活动项目，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以自己的专业、时间、技能等为前提，自愿为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旨在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的大学生志愿者。
第三条  国际志愿者应具备如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热爱志愿服务工作，具有奉献精神；
2.我校全日制在读研究生、本科生；
3.服从学校管理，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团队协作精神，无犯罪、处分等记录；
4.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
5.具备熟练的汉语表达、外语沟通能力和较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服务地国情和文化有一定了解。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报名者优先考虑：
1.曾参加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国内长期志愿服务项目并考核合格; 
2.参加过国内志愿服务，表现优秀，并获得地市级以上团组织、(青年)志愿者组织表彰; 
3.有在国外学习、工作或生活相关经历。
第四条  校团委志愿实践中心负责做好每一位国际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认定记录，在第二课堂PU平台将相关志愿活动登记入库，并建立志愿者服务记录档案，并定期与备案志愿者进行沟通联系。活动结束后，依据学校“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根据服务时长赋予志愿服务积分。
第五条  国际志愿者登记注册：
志愿者登记注册工作一般需履行如下手续:
1.报名者持本人身份证或学生一卡通、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向校团委提出申请并填写登记注册表（见附件1）;
2.校团委按照注册志愿者的基本条件对报名申请者情况进行审核、认定，并及时建立注册志愿者档案；
3.志愿者根据服务时长按照学籍管理规定至教务处等相关部门办理请假、休学等手续。
第六条  国际志愿服务活动结束后，参与服务同学需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认证材料（志愿服务证明、活动总结）交至校团委存档。
第七条  学校组织的国外志愿服务项目，志愿者需在校团委指导下开展集中培训。组织培训前，校团委需制定培训方案后报校党委批准。
第八条  本办法由校团委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附件1：
国际青年志愿者服务登记注册表
	姓 名
	
	性 别
	
	（一寸免冠
照片）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 历
	
	

	学  院
	
	专  业
	
	

	健康状况
	
	既往病史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QQ、微信
	

	父亲姓名
	
	联系电话
	

	母亲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志愿服务
项目简介
（300字以内）
	（包括项目名称、项目起止日期、项目开展地点、项目负责人、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等）

	志愿服务
相关经历
	

	学院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抄送：校党委、团省委，校机关各部门，各学院党委，校学生会、
      校研究生会、校学生社团联合会。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3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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